轉譯醫學研究計畫申請說明
壹、轉譯醫學：
一、目標

銜接基礎研究與臨床試驗，帶動新藥的研發。
二、研究範圍
生技醫藥領域之藥物開發及新療法之研究運用、臨床-實驗室相關性研究
三、徵求重點
1.疾病領域：以癌症、糖尿病、心血管疾病、神經性疾病、感染性疾病及其相關藥物研究為主，有preliminary data 或 clinical evidence為必要條件
2.研究方向：
(1) 已完成基礎藥理研究，即將進入臨床試驗之新藥研究

(2) 候選生物標記（如cancer biomarker）之研究與應用

(3) 候選診斷套組（diagnostic kits）或檢驗試劑

(4) 疫苗

(5) 生物元件 (bio devices) 之研究
(6) 罕見疾病用藥之研發
(7) 新治療方式：細胞治療、免疫治療及基因治療等
(8) 臨床-實驗室相關性研究：以臨床檢體進行實驗室分析 如基因或蛋白質表現

**第(1)~(5)項著重於本土研發之產品
貳、轉譯醫學計畫申請：
一、申請檢附資料(請依下列順序繳交)：

1. 所屬機關公文正本。

2. 計畫基本資料表
3. 計畫書


 一式12份（含正本1份）及電子檔。
4. 涉及人體試驗、動物實驗或基因重組實驗者，檢附相關核准文件。(若核准文件未能及時於計畫申請時提交，則需於申請時提交足資證明已送審之文件，並於計畫簽約前補齊。)

【註：以上需檢附之文件，請依照說明確實繳交或用印】
二、參考附件：

1. 計畫主要績效指標說明表 



2. 經費編列參考 


，另外: (1)可申請試驗主持人費(每月一萬元)；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研究助理薪資請標明級別年資。 


 3. 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項 


。

三、郵寄方式：

請將申請所需文件寄至- -

   100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號 台大醫學院1447室
『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 臨床研究組』收

四、若有計畫申請之疑慮，請洽計畫辦公室 Tel: (02)2395-7977分機23 高小姐
    或 分機26 鄭先生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